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

项目名称 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事务 项目金额 447100元
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

项目资金
（元）

年初预算数（A） 全年预算数(B) 全年执行数(C) 分值
执行率
(C/B)
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510000.00 447100.00 419065.95 10 93.73% 9.37 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510000.00 447100.00 419065.95 — 93.73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0.00 —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0.00 —

年度总体目
标

预期目标 *实际完成情况

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及验收工作，举办节能宣传活动。

1.已按要求及时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及验收工作，按照市发改委
通知，2021年9月30日起，区级节能审查权限上收至市发改委，截止上述期
限，共完成6个项目的节能审查工作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及验收及时
率100%。
2.举办1场节能宣传活动，宣传活动内容匹配率高，进一步提高居民节能意识
。

年度绩效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*实际完成值 *分值 *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（50分）

数量指标

节能宣传活动场次 ≥1场 1场 7 7

出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
、节能验收评审意见数

≥7个 6个 7 6

偏差原因：按照市发改委通知，2021年
9月30日起，区级节能审查权限上收至
市发改委，故节能审查数量有所减少，
属于无法预估的情况。
改进措施：年度指标值设置为按上级部
门要求核定项目数量。

质量指标

宣传活动内容匹配率 100% 100% 7 7

抽查项目审批合格率 100% 100% 7 7

时效指标

节能宣传活动开展及时率 100% 100% 7 7
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及验
收及时率

受理企业节能评审申
请后，20个工作日内
由第三方机构出具评
审意见；受企业节能
审查申请后，1个工
作日内出具节能审查

意见

100% 7 7

成本指标 支出进度达标率 ≥95% 93.73% 8 7

偏差原因：按照市发改委通知，2021年
9月30日起，区级节能审查权限上收至
市发改委，故节能审查数量有所减少，
相关支出未达进度。
改进措施：对存在偏差的项目预算及时
调整，结余资金进行部门内部统筹或申
请财政回收。

效益指标
（40分）

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

社会效益指标
通过节能宣传，营造良好的绿色
节能氛围，提高居民节能意识

居民环保节能意识提
高

有效提高 20 20

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

满意度指标

节能宣传活动群众满意度 ≥90% 100% 10 10

节能审查及验收工作的满意度 ≥95% 100% 10 10

绩效指标总分 90 88 —

项目评分总计 100 97.37 


